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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文件

长民〔2020〕29号

关于进一步推进长宁区老年认知障碍

友好社区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街道（镇）：

打造具有长宁特色的老年认知障碍分级照护体系是长宁区开

展第二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重要成果之一。为

深化全国试点效应，积极贯彻《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在养老服务中

加强老年认知障碍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民养老发〔2019〕4

号）、《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印发〈长宁区深化养老服务实施

方案（2020－2022年）〉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在全市率先推进

长宁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在街镇全覆盖，发挥社会组织

在友好社区建设中的专业支持作用，现就进一步推进长宁区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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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长宁区认知症友好型社区建设行动计划〉》

的通知提出“到 2021年，实现全区范围内认知症友好型社区全覆

盖”的目标要求，在周家桥街道、天山路街道、仙霞新村街道、

程家桥街道、新泾镇启动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项目，其他

列入全市首批友好社区建设试点的 5个街道继续开展相关工作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各街镇应结合本社区特点及老年人群需求，坚持预防为主和

人文关怀，开展老年认知障碍的全过程服务，完善保障机制，营

造关注、关怀、关爱认知障碍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良好社会氛围，

重点开展六方面探索：

（一）健康教育。通过社区宣传教育，普及认知障碍知识，

提高社区居民对老年认知障碍的正确认识，推动早发现、早诊断、

早干预。

（二）社区筛查。依托社区，借助专业卫生机构的力量，在

老年人中开展认知障碍社区筛查，识别认知障碍高危人群，建立

认知障碍老年人健康档案和相关数据库。

（三）早期干预。为社区老年人提供认知障碍健康促进活动，

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非药物干预训练和早期照护服务。

（四）家庭支持。通过家庭照护者技能培训、认知障碍老年

人家庭互助组织等形式，为认知障碍老年人家庭提供心理慰藉、

能力提升和喘息服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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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资源链接。可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区精神卫生中心

及医疗机构合作，为需医疗诊治人群提供医疗转介服务;为需持续

照护人群提供社区托养机构或养老机构专业照护、医疗资源链接。

（六）平台建设。依托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设施，建立

社区老年认知障碍支持中心等服务平台，发挥平台作用，合理配

置资源，建立健全老年认知障碍友好支持网络，形成社区长效支

持机制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项目试点为三年。各街镇应依托

一家符合要求的社会组织开展试点工作，依靠社会组织的专业优

势，形成专业化、可持续的建设模式。

承接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项目的社会组织应具备以下

条件：

1.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

力的社会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；

2.有固定办公场所及合法稳定的收入来源，有提供老年认知

障碍服务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资质；

3.业务范围中包含养老服务，并具备承接老年认知障碍友好

社区项目所必需的能力和资源，项目服务需求可参考《长宁区老

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项目立项指引》；

4.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，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政府购

买服务项目前三年年检合格（不含基本合格）；

5.在认知障碍服务和社区工作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、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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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类项目承接经验的机构优先。

四、资金安排

按照《上海市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试点方案》，对纳入试

点的单位，在三年试点周期内，按照市级资金总额予以 1：1配套，

纳入区民政局当年度部门预算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街镇要结合实际，积极开展友好社

区建设探索实践，健全完善认知障碍分级照护体系，引导建立全

社会共同关爱老年认知障碍群体的友好化氛围，为全区、全市提

供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示范。首次开展友好社区建设试点的街

镇应在2020年9月底前完成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项目的招投标

工作，在 2020年 10月底前完成项目签约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资金使用。建立稳定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，区财

政部门安排专项资金，对各街镇的友好社区建设予以支持。各街

镇要统筹使用项目资金，坚持专款专用，提升资金使用的有效性

和规范性。区民政、财政等部门将按照有关规定，做好项目预算

的清算和申报工作，加强对项目收支情况的审计检查，确保资金

使用依法合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三）强化督促指导。区民政部门加强对友好社区建设的统

筹、协调和指导，组织开展友好社区建设相关培训，编制发布《长

宁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实践指南》，汇编各街镇友好社

区建设创新案例和特色亮点。各街镇要与项目承接单位形成合力，

充分利用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为项目实施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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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场所、活动场所、资源协调等支持。

附件：长宁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项目立项指引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

2020年 8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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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长宁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项目立项指引

一、基础建设

1.场所设立。配合街镇设立为认知障碍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

专业服务的实体场所（如社区老年认知障碍家庭支持中心），并

配备专业人员参与运营。

2.环境改造。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中加入认知障碍友好化元

素，在社区内设置认知障碍友好标识、友好色彩，帮助老年人认

识周围环境，提升视觉空间辨识度。

3.社会动员。积极引导和动员社区基金会、辖区企业、社会

组织和居民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，开展爱

心捐赠和志愿服务活动。

二、全程服务

1.社区调研。针对社区居民对认知障碍的知晓度、正确认知

率、友好社区建设的态度意愿及意见建议开展调研和座谈，形成

调研报告，针对调研结果制定有效措施和发展建议。

2.风险测评。建立社区认知障碍评估团队，培训专业的认知

功能评估员，针对辖区老人开展认知障碍筛查活动，保障筛查人

数达到上级政府部门要求。

3.资源链接。建立初诊分层和双向转诊通道，为需医疗诊治

人群提供医疗转介服务；为需持续照护人群提供养老机构专业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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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和医疗资源链接（如专病门诊、专科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。

4.健康教育。利用社区宣传的各种载体和形式，在本辖区开

展认知障碍宣传科普活动，保障宣传活动的次数及覆盖率，提升

社区居民对认知障碍的科学认知率。

5.健康促进。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类型多样、内容丰富的认知

健康促进活动。

6.早期干预。为社区内的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及认知障碍老

年人提供非药物干预训练或专业疗法。

7.家庭支持。开展面向认知障碍家庭的相关课程活动（例如

家庭照料者培训课程、家属增能坊或家属关爱沙龙等）。

8.家庭顾问服务。有效梳理社区认知障碍服务资源，开展社

区认知障碍家庭顾问服务，精准匹配社区服务与家庭需求。

9.喘息服务。为辖区认知障碍老人的照料者提供必要的心理

慰藉和喘息服务。

10.支持团体建设。建立认知障碍家属支持团体，保持常态化

运行，促进家庭照料者之间相互分享照料经验，倾诉照料压力。

三、机制建设

1.平台建设。搭建认知障碍志愿服务平台，积极发展认知障

碍友好使者、团队和单位。

2.数据管理。建立认知障碍老人记忆健康档案，掌握社区老

年人认知障碍情况基础数据。

3.个案跟踪。建立认知障碍老人个案跟踪机制，针对干预训

练开展效果跟踪和数据对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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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安全保障。建立认知障碍老人人身照护、财产保护等权益

保障机制以及走失、意外伤害等风险应急机制。

5.特色服务。落实认知障碍服务标准，形成符合街镇特色的

服务理念、机制与工作法。

6.科学规划。协助街镇编制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发展行动

计划或专项规划，规划内容科学合理，符合街镇的实际情况，具

备良好的可行性。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 13日印发


